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115年度暑期實習
· 實習單位：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
· 公司介紹：
本所係依據中央銀行訂定之「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」第3條成立，辦理台灣地區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等相關業務，並協助推動下列事項：一、台灣地區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之研究與發展；二、台灣地區票據交換事業與跨行金融資訊服務事業之整合；三、其他有關支付系統之發展、安全與效率事項。
本所辦理之業務，主要為下列8種:一、票據提示交換、退票交換與結算；二、退票票據、掛失止付通知書及撤銷付款委託申請書等資料建檔；三、支票存款戶開戶基本資料建檔；四、票據信用資料維護與管理；五、票據信用資料查詢服務；六、媒體交換自動轉帳業務；七、金融業者託收票據處理業務；八、金融業代收系統處理業務。
· 實習職缺：資訊處。
實習期間：115年7月1日至115年8月31日止。
實習時間：上午9時至下午5時，每日8小時（含中午休息時間約1.5小時）。
實習名額：2名。
實習內容：以本所資訊處之業務為實習範圍及內容，如系統管理及維護、網路連線及管理、資訊安全控制、防護及管理等相關工作。包括訓練課程與實務見習，另指定輔導員負責督導實習生，並與各業務負責人共同負責評鑑。於實習期間規劃訓練課程如特權帳號表單製作、確認及清查作業; ZTA零信任作業;目錄服務設定作業; 企業電腦資源管理;資通安全管理法及應辦事項;資安管理制度實務; MQI票信查詢系統管理; eDDA及eFCS系統管理;報表自動化;系統效能監控及月報製作; AI協助月報製作及監控;Intranet架構(OA網路);OA相關作業;Internet防禦; Extranet架構;電子郵件系統及相關防護;資通安全檢測作業及F5 ASM/LTM介紹;網管系統;系統檢核;每日例行作業。
實習生資格條件： 
一、限本國籍，資訊、理工相關系所之大學三年級以上或研究所在校生。
二、每學期平均成績達80分以上。
三、具資訊、電機、資安或金融相關證照者尤佳。
津貼/薪資/福利/待遇：
  一、月薪制每月薪資35,000元（按月給付，每週工作五日），並依法扣勞、健保自付額及勞工退休金自提儲金後，於次月初給付。
  二、工作日免費提供至員工餐廳午餐，實習期間可參加本所登山健行活動並領取禮劵。
    留用學生福利規劃：
        實習生如表現良好，俟後參加本所委託台灣金融研訓院辦理之徵才時，具面試加分條件。
· 應徵方式：
      一、報名日期自115年4月1日起至115年4月30日止；報名時應填妥並檢附下列資料：
       （一）115年暑期實習生計畫個人資料表及自傳。
       （二）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及聲明書（實習生專用）。
       （三）其他相關資料(如成績單、各項技能檢定、外語能力檢定、專業證照、個人優良表現等書面資料)。
      二、請郵寄至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人事科收（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號2樓)，信封上應註明「參加115年暑期實習生徵選」；聯絡人：石璧玉小姐，電話：02-2392-2111轉126，經本所書面審核後，另行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面試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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